
自然资源部文件

自然资规 (2020J 1 号

自然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关于授权和

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

设局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，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，

各派出机构，部机关各司局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》
(国发 (2020J 4 号).现就有关事直通知如下:

一、委托试点省份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抓紧拟订实施方

案.按照国发 (2020J 4 号文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报部备案。
二、对应国务院授权和委托的用地审批权.将部的用地预审

权同步下放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;将先行用地批准权委托给试

点省份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其中委托用地预审和先行用地批

准权的期限与试点时间相同。上述实施方案应包括用地预审和先

行用地批准内容。

三、委托试点省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必须遵循严格保护耕



地、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，按照法律政策规定及审查标准规范进

行用地审查。
对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，应当符合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在

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》规定，属

于允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战略项目.以及其他对生态

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的建设项目范围。要按照中央文

件规定组织论证。
对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应当符合中央文件和部文件规

定可以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大项目范围。

在办理委托事项时，批复文件开头要有"受 xx 机关委托
xx 权"的意思表达。

四、部将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用地审批工作评价机制，通过

"双随机、一公开"等方式进行严格检查，根据各地土地管理水

平综合评估结果，及时提请国务院动态调整委托试点省份。

本文件有效期 5 年。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.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
化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能源局、国防科工局、国家铁
路集团公司。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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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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